Religious Experience 宗教經驗 有時我們會聽人說到，人相信神不能依靠經驗，因為「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，不是憑著眼見」（林後五7）。但這看法不單漠視現今我們只能「看」見一部分（參林前十三12），也忽略了憑信心行事為人也是一種宗教經驗。我們可從耶利米、約伯，以及在客西馬尼園的耶穌看到，經驗神的不在，也是一種真實的經驗，其真實就如我們經歷與所愛的人離別，或喪偶之痛一樣。再者，詩篇中的哀歌（L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704,Name=Lament}）*提醒我們︰神的不在可以是整個群體一起經歷（參詩四十四，六十，七十四，七十九，八十），也可以是獨自一人經歷，特別是當祂的子民身受逼迫或世俗化的壓力，他們就不能不問︰「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？」（詩一三七4）
這些不同的看法，都是源於我們對宗教經驗有不同的看法。第一種看法把宗教經驗規限於狹義上，是指一種特別的，很多時候是頗戲劇化或甚至是奇特的經驗，像聖經，或神修神學（Myst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22,Name=Mystical Theology}）*所說的那種，亦即是布伯（M. Bub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6,Name=Buber, Martin}）*及鄂圖（Otto{\LinkToBook:TopicID=887,Name=Otto, Rudolf}）*所說那種與「神聖者相遇」的經驗。
第二種看法則把宗教經驗定位於較廣層面，使它能包括任何人用宗教方法來明白自己的生命，及周圍世界的經驗，不管此等經驗有沒有宗教背景。倘若人對此等經驗的解釋，能與他對其它信仰的看法整合起來，就可以成為個人神學重要的一部分，能與人分享，或使之系統化，成為教會神學的一部分。
早期教會十分重視經驗的反省，也就是這種反省能力，幫助他們為基督的位格及三位一體的教義（參信經，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*）下界說；它也是近代神學一個重要特徵，如靈修神學（參靈修生活，Spiritu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09,Name=Spirituality}*）、處境化（Contextual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}）*、解放神學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*和敘事神學（Narrative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1,Name=Narrative Theology}）*。此等神學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抗議某種與人類經驗完全無分無關的神學，並且提出沒有宗教經驗的宗教反省是枉然的。
不過我們同樣要指出，沒有宗教反省的宗教經驗是盲目的。每一個經驗神的宣稱都必須細察，不管它外表看來是多麼直接和客觀（參前面第一種看法），或多麼間接及主觀（第二種看法）。因為一切人類經驗都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，每一種宗教經驗都必須評估其來源、性質及解釋。
新約作者認為，基督教是一種可以經驗的生活方式，而不僅是可以相信的理論，但他們也深明宗教經驗那種激發人心的特性。耶穌與使徒不是當代僅有的行神蹟的人，就是在教會內，他們從一開始就覺得需要「試驗靈」，以其對愛、真理，及團契的合一有什麼影響，來看這些靈是否出於神（參林前十二～十四；帖前五21；約壹四）；此種教義及倫理的試驗，自此便應用在個人或群體的宗教經驗上。既然基督教所有宗教經驗都帶有教義，或倫理的後果，或說所有對神的經驗都牽涉人的回應在內，因此它認為，宗教委身缺乏洞察與分辨能力，和只有洞察分辨力而沒有委身同樣危險。
早自沙漠教父時代開始（參苦修主義與修道主義，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1,Name=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}*），神修神學即看重評估宗教經驗的來源及本質，無論人的經驗看來是平常或不平常，都要和他的屬靈導師一起評估。更正教似乎強調個人直接與神的交往，但從改教家及清教徒的書信中，我們似乎發現一種較個人的指導或輔導的傳統，它們不是那麼權威式，而是較隨意的。此外值得注意的，還有貴格會及早期循道會奉行的小組指引，在近代一些教會圈子亦復興起來。
教會內一些強調經驗的運動也值得評估（參R. A. Knox, Enthusiasm, Oxford, 1950）。舉例說，愛德華滋（Edwards{\LinkToBook:TopicID=399,Name=Edwards, Jonathan}）*在《歸正記述》（Narrative of Surprising Conversions, 1737）記載了新英格蘭大復興的始末；到了後來的《論宗教感情》（A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, 1746），則是他對其重要性的成熟反省。他仔細分辨宗教經驗積極及消極的因素，實為詹姆斯之《宗教經驗之類別》（William James,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, 1902; ed. M. E. Marty, Harmondsworth, 1983）起了啟導的作用，詹姆斯的著作亦成了近代研究的經典。這些資料擴展了神學研究宗教經驗的角度，增進了心理學及社會學的綱目、哲學的分析，並且與由藥物引致的經驗作比較，又包括基督教之外的宗教在內。
最近的發展為我們提出新問題︰不同的宗教都有它們宣稱的真理，彼此的關係該是怎樣的呢？證實此等真理宣稱的宗教經驗又該占什麼位置？倘若宗教經驗在它所屬的宗教範圍內證明是真確又有意義的，這能說明此宗教比別的宗教更真實嗎？此等問題現在亦在討論中。有些人認為一切宗教經驗基本上都是相同的（雖然它們不可避免地都在所屬的宗教背景下來解釋），而別的基督徒則堅持，他們直接經驗的神，有三位一體的特性，因此不能與那些所謂「與大一聯合」的宗教經驗混為一談。
我們若只採取一種解釋或一種分類，也不能處理某些明顯是具破壞力及鬼魔式的經驗，以及一些本身沒宗教背景，卻經歷了正面、令人欣喜若狂的經驗。就以後者一項來說，也許我們分開自然神祕主義，與宗教神祕主義，會比放寬宗教經驗的定義到無所不包的地步更有幫助。不過無論此等語言分類多麼有用和必需，更重要的還是人本於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*與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*的了解，來評估宗教經驗的價值。
另參︰宗教心理學（Psychology of Relig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70,Name=Psychology of Religion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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